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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

裁罰案例解析 

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廉政規範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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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見解說明(申報義務人應不待受
理申報機關通知即主動申報)   

 行政法院86年判字第2549號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應申
報財產公職人員之法定義務，申報人自應於法定期間內主
動辦理，受理申報機關並無通知之義務，其通知僅具服務
之性質，且申報義務人不得以不知法律規定及未受通知，
作為解免違章罰鍰之依據。 

 行政法院88年判字第3588號判決：申報財產乃公職人員財
產申報法規定應申報財產義務公職人員之個人義務，應不
待受理申報機關之通知而主動申報，更與其所服務機關人
事單位是否將公職人員就 (到) 職情形通報被告無關，自
不因其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未通報被告或通知公職人員申報，
該公職人員即可免申報財產之義務。 

 

 



3 

實務見解說明(申報前應善盡法定之
溝通、查詢義務) 
 

 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字第645號簡易判決：原告
於申報前未確實與配偶溝通說明，並查詢、核對配偶財產狀
況，即率爾提出申報，於申報行為當時，主觀上當已明知若
未詳細查詢而逕行填報，恐將產生申報不實之情事，仍容任
其發生，堪認其對上開短、漏報配偶財產情事，具有預見其
發生而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之間接故意存在。 

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165號行政訴訟判決：原告
於申報之初，未確實詳閱財產申報相關規定並確實查詢、核
對、檢視自己與配偶之財產狀況即率爾申報，應屬可預見將
發生申報不實之結果，仍任可能不正確資料繳交至受理申報
機關，堪認其具有申報不實之間接故意，其有違反法定之據
實申報義務，至為灼然，尚難以原告當時確實不知可向國稅
局申請財產清冊而進行申報，而解免申報不實之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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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逾期申報(僅獲口頭通知、
受理申報機關未釋明申報規定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院○○會○○局組長，於100年辦理
就(到)職申報時，逾法定期間49日後始完成申報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受理申報機構雖曾以口頭告知應於到任
後3個月內申報財產，惟於申報期限屆至前並未再次通
知，直至逾越申報期限後，受理申報機構方函知申報
人已逾期申報，申報人顯未獲充分告知申報法令依據
及申報期間。 

 解析：本法於82年9月1日即已公布施行，申報人對於
施行經年之本法相關規定，自不能諉稱不知。且本法
所課予者，係申報人應確實查詢本法相關申報規定，
俾便如期正確申報，而非課予受理申報機關主動釋明
申報規定及通知申報期限之義務。又本法既已賦予訴
願人3個月之就(到)職申報期限，申報期間尚屬充裕，
其可自行調整運用，尚難以受理申報單位未再予通知
申報及公私繁忙，執為卸責之論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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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逾期申報(公忙疏忽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縣○○國小校長，於98年辦理定期
申報時，逾法定期間11日後始完成申報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於98年底申報財產時，因初任國小校
長，又適逢年度結束，工作繁忙，致疏忽遺忘申報期
限而延遲申報。 

 解析：本件受理申報單位○○縣政府政風處，已於事
前函知申報人應辦理定期申報及辦理期間，申報人自
應知悉定期申報事宜，對前開申報規定當無推諉不知
之理。又本法立法時已考量申報人業務繁忙程度，訂
定2個月之定期申報期限，申報時間應屬充裕，尚難以
公忙為由卸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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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逾期申報(誤解申報期限-1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部○○司令部○○科科長，於101年
辦理卸(離)職財產申報時，逾法定期間16日後始完成
申報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誤解卸(離)職申報係比照就(到)職申
報之期限為3個月，以致遲誤申報。且調任新職後公務
繁重，故疏於申報作業 

 解析：本件受理申報單位○○司令部財產申報處，於
受處分人101年3月間喪失本法第2條所定應申報財產之
身分後，即函知應於期限內辦理財產申報，並經申報
人簽收在案。申報人對前開申報期限規定，當無推諉
不知之理。又本法立法時已考量申報人業務繁忙程度，
訂定2個月之卸(離)職申報期限，申報時間應屬充裕，
尚難以誤解申報規定或公忙為由卸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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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逾期申報(誤解申報期限-2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院○○署○○隊長，於101年辦理卸(離)
職財產申報時，逾法定期間16日後始完成申報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受理申報機構並未於申報期限屆滿前再次催
告申報人，以避免申報人逾期。 

 解析：如申報人對申報期間存有疑慮，除可向受理申報單
位查詢外，另可透過相關政府網站等方式查閱本法相關規
定，始得謂已善盡法定之申報義務，尚難以誤解申報規定
或受理申報機關(構)未於申報期限屆滿前提醒訴願人尚未
申報，執為卸責之論據。且於訴願人101年3月間辦理退休
後，受理申報機構即以書面通知應於法定期限內辦理財產
申報，申報人顯然知悉應辦理卸(離)職申報事宜，是申報
人主張誤解規定致遲誤申報期限等詞，洵非可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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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漏報繼承之土地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市○○國小校長，於99年間辦理財產申
報時，漏報本人名下3筆土地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3筆土地原係母親名下土地，至受理申報機構
通知漏報土地情事，與親友連繫後始知土地已由本人與兄
弟姊妹共同繼承，惟因本人未持有任何文件而未曾留意。 

 解析：依據地政機關提供之土地登記資料，前開土地係於
93年10月間因繼承而登記至申報人名下，且申報人亦知悉
其母親於92年間過世，則其於99年8月間辦理申報時，仍不
知名下有繼承財產等主張，並不可採，且關於不動產持有
狀況，可向財稅單位或向地政機關查詢即明，尚非難事。
申報人之說明可證其辦理申報時並未善盡查詢義務，不可
卸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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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漏報配偶名下土地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部○○署○○分隊長，於99年間辦理財
產申報時，漏報配偶名下1筆土地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配偶該筆土地係受贈而取得，且屬農地，
又因持分比例不高，誤認該筆土地無價值而未提出申報。 

 解析：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壹、一般事項第
八點規定，不動產無論其價值多少，均須申報。且公職人
員財產申報表「土地」欄位下方之注意事項，亦有「土地
不論地目為何，均應申報」之教示文字，則申報人自有誠
實申報前揭土地之義務甚明。且申報人應於申報前確實與
其配偶溝通、查詢後再為申報，否則不能免除故意申報不
實之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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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誤解土地建物申報規定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縣○○國小校長，於99年間辦理財產申報時，
漏報本人及配偶名下土地、建物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其誤解不動產之申報規定為「申報日前五年內取
得者」才須申報，故將申報表中關於本人與配偶名下取得已超過
5年之土地房屋資料予以刪除，致生漏報。 

 解析：依據本法第5條第1項、第2項，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及公
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壹、一般事項第八點規定，不動產無
論其價值多少，均須申報。且關於不動產持有狀況，可向財稅單
位或向地政機關查詢，尚非難事。受處分人自應確實查詢其本人
及配偶於申報日當日之財產情形，始得謂已善盡申報財產之法定
義務。又如其未明瞭申報規定，應向受理財產申報機關(構)詢明
正確申報方式。本案申報人顯然未盡查詢義務，隨意申報，如仍
得諉為疏失而免罰，則本法之規定將形同具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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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疏忽漏報建物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市政府○○局組長，於98年間辦理財產
申報時，漏報本人名下建物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漏填其名下建物，係屬疏於校對所致，並無
隱匿財產之故意。 

 解析：依據本法第5條第1項、第2項，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
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壹、一般事項第八點規定，
不動產無論其價值多少，均須申報。且關於不動產持有狀
況，可向財稅單位或向地政機關查詢即明，並非難事。然
申報人捨此不為，並自承係因疏於校對致生漏報，足證其
於辦理本件申報前，並未確實依據客觀書面資料詳盡查證
其名下於申報日之財產狀況，即恣意以此不具正確性之資
料提出申報，應具有申報不實之間接故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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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配偶不配合提供財產資料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公司○○營業處○○課課長，於98年申報
財產時，漏報配偶名下土地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其與配偶財產各自管理，雖多次向配偶溝通並
請求提供財產資料以利申報，惟配偶仍不願配合申報。 

 解析：本法所定申報義務人係申報人本身，而非其配偶，本
法既課予申報人應於申報前確實與其配偶溝通、查詢後再為
申報之義務，縱使公職人員與其配偶之財產係各別自行管理，
仍應據實申報，尚難以配偶未提供正確資料為由卸責。否則
具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，不盡溝通、查詢義務，隨意申報，
均得諉為疏失而免罰，則本法之規定將形同具文。又申報人
於提起訴願時尚陳明，於本案裁罰前再次與配偶溝通後，配
偶已能瞭解本法精神，並願提供財產資料，故申報人於99年
及100年均已依法正確申報財產云云，益見其於98年申報財產
時，對於配偶未盡查詢、溝通義務，即率爾提出申報，容任
可能致生申報不實結果發生，非可卸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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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親友借用申報人銀行存款帳戶 

 事實：申報人國立○○大學○○長，於99年申報財產時，
漏報本人名下存款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該存款係其父親自96年起借用以本人名義存
入，並非本人之收入。又因父親年紀較長，且分隔居住兩
地，溝通上一時遺漏，並非故意。 

 解析：存款餘額之查詢，可藉由向金融機構查詢核對即明，
尚非難事。亦可前往財稅機關調閱所得總歸戶資料，確認
其名下有無金融機構支付存款利息之紀錄後，再向各金融
機構詢明存款實際數額。本案申報人並未確實查詢申報日
當日本人之財產情形，並依客觀之書面資料作形式上查證，
難謂已善盡申報財產之法定義務，不得卸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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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疏忽未查詢活期存款帳戶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縣政府○○局○○中心主任，於98年申
報財產時，漏報本人及配偶名下存款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漏報本人及配偶名下存款，因均屬活期存款
且分置於不同金融機構中，每隔數月才將存摺補登，致申
報時僅注意定期存款而疏忘活期存款部分，並非有意漏報。 

 解析：存款餘額之查詢，可藉由向金融機構查詢核對或補
登存摺交易明細即明，尚非難事。申報人應確實查詢申報
日當日本人之財產情形，並依客觀之書面資料作形式上查
證，始得謂已善盡申報財產之法定義務。且本法所稱故意
申報不實，自應包含曾知悉有該財產，如稍加檢查，即可
確知是否仍享有該財產，而怠於檢查，未盡檢查義務致漏
未申報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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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親友借用配偶名義投資股票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市○○小學事務組長，於99年申報財產
時，漏報配偶名下股票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自民國78年起配偶之父母即以配偶名義購
買股票，且由其父母保管集保存摺，配偶並不知情致生漏
報。 

 解析：公職人員及其配偶之所有應申報財產，應一併申報，
又存款與有價證券總額各達100萬元以上者，均應逐筆申
報。且有價證券價額之查詢，可向相關金融機構、證券公
司查詢或核對交易明細對帳單即明，尚非難事。雖申報人
辯稱係其父母以配偶名義購置，配偶並不知情，惟就權利
外觀而言，既屬配偶名下之財產，受處分人自應據實申報
並敘明實際使用、管理情形，方符本法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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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誤解有價證券申報標準(1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院○○部○○局局長，於100年申報財
產時，漏報配偶名下有價證券(含股票及基金) 

 申報人辯解：漏報配偶名下有價證券，係因誤認為各種股
票及基金均超過100萬元才須申報，純係因誤解規定所致
之疏忽，並無隱匿不報之故意。 

 解析：如申報人對財產申報相關規定存有疑義，除可主動
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，或詳細閱讀公職人員
財產申報表中各項欄位之注意事項外，亦可逕向受理申報
機關(構)詢明正確申報方式後再為申報。本案申報人顯然
未盡法定之查詢義務，非可卸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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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誤解有價證券申報標準(2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院○○署○○大隊隊長，於100年申報財
產時，漏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有價證券(含股票及基金) 

 申報人辯解：漏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有價證券，係因
誤解股票及基金各別未達100萬元者可免申報，且申報時因
病長期請假，未詳細了解申報規定致生疏漏。 

 解析：如申報人對財產申報相關規定仍存有疑義，除應主
動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，或詳細閱讀公職人
員財產申報表中各項欄位之注意事項外，亦可逕向受理申
報機關(構)詢明正確申報方式並據以辦理，則其未盡查詢
義務，隨意申報，若仍得諉為疏失而免罰，則本法之規定
將形同具文(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813號判決參照)。 



18 

裁罰案例：漏報具有相當價值財產(黃
金存摺)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縣○○會秘書，於99年申報財產時，漏
報配偶名下黃金存摺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配偶私下將家中之嫁妝及歷年積存之黃金
轉換為黃金存摺，本人於申報前並未詳細詢問配偶以致漏
報。 

 解析：申報人應確實查詢其本人及配偶於申報日當日之財
產情形，並依客觀之書面資料確實申報，始得謂已善盡申
報財產之法定義務。且本法乃課予申報人應於申報前確實
與其配偶溝通、查詢後再為申報，而非課予申報人之配偶
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。否則負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，
不盡溝通、查詢義務，隨意申報，均得諉為疏失而免罰，
則本法之規定將形同具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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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誤解債務毋須申報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市○○國小總務主任，其於99年申報財
產時，漏報本人名下債務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誤認房屋貸款係屬負債而非所得，故未登
錄於財產申報表內。 

 解析：本法所稱故意申報不實，應包含曾知悉有該財產，
如稍加檢查，即可確知是否仍享有該財產，而怠於檢查，
未盡檢查義務致漏未申報情形。否則負申報義務之公職人
員，不盡查詢義務，隨意申報，均得諉為疏失而免罰，則
本法之規定將形同具文(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813
號判決參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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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誤解債務申報標準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市政府○○局○○所所長，於99年申報
財產時，漏報本人名下債務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因誤認債務須單筆達100萬元以上始須申報，
故僅申報2筆超過100萬元之房屋貸款，未申報其餘未滿
100萬元之債務。 

 解析：如申報人對財產申報相關規定存有疑義，除可查閱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，或瀏覽公職人員財產申報
表各項欄位之教示文字外，亦可逕向受理申報機關(構)詢
明正確申報方式並據以辦理，方可謂已善盡法定查詢義務。
故其所持不瞭解財產申報相關規定以致漏報之詞，並不可
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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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誤解融資債務毋須申報 

 事實：申報人J為係○○市政府○○局隊長，其於98年申報財產
時，漏報本人名下對○○證券公司之融資債務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以融資買進公司股票時已投資4成之自備款，不知
證券公司提供6成融資金額係屬債務。 

 解析：所謂「融資」，在現行集中交易市場之信用交易中，係
指投資人自備部分資金，另搭配授信機構之融資資金於公開市
場買進股票。此一投資人與授信機構間之資金融資關係，於法
律性質上係屬金錢之消費借貸關係，則融資資金對投資人而言
為其「債務」無疑，(臺灣高等法院95年金上字第8號判決參照)。
且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18點亦明文規
定融資係屬債務而屬應申報之項目，則申報人於辦理本件申報
前，應向受理申報機關(構)詢明融資是否屬於應申報之項目，
並向其往來之證券商查詢融資債務之實際餘額，再據以提出申
報，方可謂已善盡法定查詢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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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漏報債權 

 事實：申報人A係○○市政府○○處處長，某甲曾於97年間向A
借用若干款項，並先後開立借據及支票予為質。後A因於急需金
錢周轉，於98年6月間持前開支票為質，向承包○○市政府○○
工程之廠商○○公司負責人索討金錢。後因其向廠商索討金錢
一事遭舉發，調查過程中查知A於97年申報財產時，漏未申報該
筆對某甲之債權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某甲向其商借金錢時，因其無力借予某甲該筆款
項，故實際上係向某乙借得款項後，再將金錢交予某甲，故認
為其僅屬居中轉介之角色，債權債務關係應存在於某甲及某乙
之間，因而並未將該筆債權填報於申報表。 

 解析：公職人員之所有應申報財產，應一併申報，又凡債權總
額達100萬元以上者，均應逐筆申報，本法第5條第1項，同法施
行細則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且依據○○地方法院檢察署、 
○○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○○分院歷次調(偵)查結果、當事人
間所簽發借據及支票、與○○市政府政風處分別向某甲與某乙
詢問之結果，均足證申報人A與某甲間、以及A與某乙間係分別
成立消費借貸關係，非如A辯稱其僅係居中轉交角色，其所述洵
非可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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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罰案例：主張不知如何查詢配偶
名下事業投資 

 事實：申報人○○市政府○○局○○科股長，於99年申報
財產時，漏報配偶名下對○○公司之事業投資。 

 申報人辯解：配偶投資該公司之情事係由其家族長輩全權
安排，本人及配偶均不知該事業投資已移轉至配偶名下情
事，亦不知可向財稅單位查調財產總歸戶資料。 

 解析：按事業投資數額之查詢，可向財稅機構或被投資事
業機構查詢得知，尚非難事。惟訴願人捨此不為，並自承
辦理本件申報前並未向財稅單位查詢財產總歸戶資料，可
知其於辦理本件申報前並未確實查詢申報日之財產狀況，
即恣意提出申報，則其主張本件漏報配偶名下事業投資部
分非屬故意等詞，亦非可採。 


